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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政府今日（八月十八日）就歐洲聯盟（歐

盟）委員會發表的所謂年度報告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盟

委員會副主席發表的言論針對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保障人權等方面

的無理攻擊和污衊抹黑，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特區政府發言人強調：「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是一個在『一國兩制』下享有高度自治權、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的

地方行政區域。『一國兩制』的實施以《憲法》和《基本法》為法律依

據，它們為基本權利和自由提供憲制上的保證，包括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的權利保證，更在法治和獨立司法權之下得以鞏固。」  

 

  發言人重申：「香港特區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全

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最高原則。特區政府會堅定不移全面準

確實施《香港國安法》，並進一步健全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依法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與

此同時依法保障香港市民的權利和自由，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

遠。特區政府強烈敦促歐盟認清事實，遵從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

則，立即停止干涉純屬中國內政的香港事務。」  

  

維護國家安全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每個國家都有責

任和權利維護其國家安全。特區政府堅決反對歐盟通過所謂報告一再惡

意詆毀《香港國安法》，並強烈不滿歐盟對《香港國安法》實施讓廣大

香港市民生活和經濟活動回復正常、營商環境恢復的實況熟視無睹。

《香港國安法》成功頒布落實讓香港居民重新享有於二○一九年六月至

二○二○年年初的『黑暴』和港版『顏色革命』期間不能享有的權利和

自由，迅速有效恢復香港社會穩定和安全。廣大在港生活的居民和在港

經營的商戶均親身經歷香港成功實現『由亂及治』的重大轉折，無可爭

議。」  

 

  「香港特區執法部門在《香港國安法》以至任何本地法律下，一直

根據證據、嚴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關人士、機構或組織的行為而採取

執法行動，與其政治立場、背景或職業無關。」  

 



  「至於《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煽動罪方面，香港特區法庭於不同案

件中均已確認有關煽動的條文符合《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中有

關保障人權的條文，亦確認在維護國家安全和保障言論自由之間已取得

相稱而合理的平衡。有關罪行絕非要遏制僅屬根據客觀事實而對政府作

出正當批評的言論。」  

 

  「《香港國安法》第五條除規定應當堅持法治原則外，亦規定無罪

推定原則、一事不再審原則，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訴訟參與

人依法享有辯護權和其他訴訟權利。此外，在指定情況下根據《香港國

安法》第四十六條由三名法官組成審判庭而非陪審團的情況下進行審

理，是保障而非損害被告人公平審訊的權利，法官亦會頒布其裁決的理

由，以確保司法公開的原則。」  

 

  「《香港國安法》的效力範圍完全符合國際法原則、國際慣例和各

國各地區通行做法，實屬必要和合法。包括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

和歐盟成員國等在內的眾多國家的國家安全法律都同樣根據『屬人管

轄』和『保護管轄』等原則，具有域外效力。」  

  

維護司法公正和法治精神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出：「香港是法治社會，一直秉持有法必依、違

法必究的原則，本港司法制度深得國際社會推崇。《基本法》第八十五

條清楚訂明，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任何干涉，而所有面

對刑事指控的人都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的保障下，享有接

受公平審訊的權利。」  

 

  「律政司按《基本法》第六十三條主管刑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

涉，檢控人員嚴格按照行之已久的國際慣例履行職責，在作出檢控決定

時，只會根據適用法律以及可獲接納以充分支持提出法律程序的證據。

案件不會因涉案人士的政治理念或背景而在處理上有所不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

《香港國安法》的相關規定行使解釋權，是『一國兩制』原則下的重要

一環，體現了法治原則。全國人大常委會去年就《香港國安法》作出的

立法解釋，並不直接處理具體司法案件，而是釐清有關法律規定的含義

和適用法律的依據，絕不存在損害香港法院受《基本法》保障的獨立審

判權和終審權的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是通過解釋《香港國安法》的第

十四條和第四十七條，提供清晰途徑讓香港特區自行解決有關在香港沒



有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是否可以按專案申請方式參與涉及國安案件

所引起的爭議。」  

 

  「有關解釋亦沒有向行政長官授予額外的權力，只是澄清了《香港

國安法》第四十七條可以適用於處理有關海外律師的爭議。基於國安事

務的本質，行政機關遠比法院處於較佳位置作出合適的判斷，因此法院

會對行政機關就國安事務方面的判斷予以尊重，這一項原則也是世界各

地維護國家安全的通則。我們必須指出的是，行政長官發出的證明書只

是就《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七條所述的問題向法院提供一項有約束力的

認定，不是取代法院處理訴訟中的其他爭議，也不是代替法庭判案。」  

 

保障權利和自由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香港居民享有受到《基本法》、《香港人

權法案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保障的權利和自由。《香港國安法》亦清

楚訂明，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應當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護香港居

民根據《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

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享有的權利和自由，包

括言論、新聞等自由。然而，有關權利和自由並非絕對，行使有關權利

時，會受法律和為達致合理目的而必須作出的規定所限制，例如保障國

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自《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本港的傳媒環境蓬勃依然。一如既

往，傳媒可以依法行使其新聞自由。只要不違法，傳媒評論和批評政府

施政的自由並無受到限制。」  

 

  「就有關抹黑《2021 年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和《2022

年版權（修訂）條例》成打壓網絡自由的法例的無稽言論，特區政府重

申前者條例的唯一目的是打擊侵犯個人資料私隱的『起底』行為，個人

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執法行動不偏不倚，並定期透過新聞稿向公眾簡述打

撃『起底』個案，而每次拘捕行動均證據充分、有理有節，以保障個人

資料私隱；至於後者條例則旨在更新香港的版權制度，加強數碼環境的

版權保護，保障香港創意及科技產業的營商環境。」  

 

完善選舉制度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經完善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為全面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提供了法律保障，確保政權掌握在愛國者手中是世



界通行的政治原則，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民會容許政權落入不愛國

甚或出賣自己國家的人手中。任何背景人士，只要符合愛國者的要求和

具體標準，都可以依法參加選舉，並在成功獲選後進入特區管治架構，

為香港市民服務。」  

 

  「根據經完善的選舉制度，特區政府於二○二二年五月八日成功舉

行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完善選舉制度擴大了行政長官選舉的選民基

礎，選舉委員會由原來四個界別合共 1 200 名委員擴大到五個界別合共 1 

500 名委員。新增合資格選出行政長官的界別分組委員來自基層組織、

地區團體、中小企業及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充分彰顯新選舉制

度的廣泛代表性和均衡參與性。此外，特區政府於二○二二年十二月十

八日成功舉行二○二二年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補選。以上兩個選舉均

嚴格按照香港特區選舉法例的規定公開、公平和誠實地進行。」  

 

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特區政府發言人強調：「自香港回歸祖國以來，特區政府按照《憲

法》和《基本法》，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並已踏上由治及

興的新階段。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具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此

得天獨厚的顯著優勢，連接內地與世界，發展前景亮麗。隨着世界經濟

重心東移，內地與區內眾多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勢將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

主要引擎和商機來源，香港將必繼續受惠於此大趨勢，充分發揮其作為

門戶和中介人的角色，從而獲得龐大發展機遇。憑藉國家大力支持，加

上國家『十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等國家戰略帶來的廣闊發展空間，香港的營商環境將必商機無限。」  

 

  發言人重申：「任何外國或外部勢力詆毀香港情況，試圖破壞香港

繁榮穩定，只會自暴其短，理屈詞窮，絕不會得逞。特區政府定當繼續

堅定履職，致力確保『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實

踐行穩致遠，更好結合『有為政府』和『高效市場』，更積極進取地招

商引才，提升香港競爭力，推動香港經濟走上更高台階，為市民謀幸

福，為香港謀發展。」  

  

完  

2023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五）  

 


